
檔案法 

中華民國 88 年 12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第 880029748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30 條 
中華民國 90 年 11 月 2 日行政院台 90 秘字
第 063882 號令定自中華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施行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1122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8 條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24 日行政院院臺秘字第
0970030737 號令定自中華民國 97 年 9 月 1
日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發揮檔案功能，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政府機關：指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 
        二、檔案：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

件。 
        三、國家檔案：指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而移歸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之檔案。 
        四、機關檔案：指由各機關自行管理之檔案。  

第三條 關於檔案事項，由行政院所設之專責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未設立前，由行政院指定所屬機關辦理之。  
前項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最遲應於本法公布後二年內設立。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設立國家檔案管理委員會，負責檔案之判定、分類、保存期限及

其他爭議事項之審議。   
第四條 四四 各機關管理檔案，應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並編列年度計畫及預算。   
第五條  檔案非經該管機關依法核准，不得運往國外。   
  
第二章 管 理 
第六條 檔案管理以統一規劃、集中管理為原則。  

檔案中有可供陳列鑑賞、研究、保存、教化世俗之器物，得交有關機構保管之。  
第七條 檔案管理作業，包括下列各款事項： 

        一、點收。  
        二、立案。 
        三、編目。 
        四、保管。 
        五、檢調。 
        六、清理。  
        七、安全維護。  



        八、其他檔案管理作業及相關設施事項。   
第八條 檔案應依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分類系統及編目規則分類編案、編製目錄。 

各機關應將機關檔案目錄定期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國家檔案目錄及機關檔案目錄定期公布之，並附目錄使用

說明。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研究部門，加強檔案整理與研究，並編輯出版檔案資料。  

第九條 檔案得採微縮或其他方式儲存管理，其實施辦法，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前項辦法儲存之紀錄經管理該檔案之機關確認者，視同原檔案。其複製品經管理

該檔案機關確認者，推定其為真正。   
第十條 檔案之保存年限，應依其性質及價值，區分為永久保存或定期保存。   

第十一條 永久保存之機關檔案，應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其移轉辦法，由檔案中央主

管機，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二條 定期保存之檔案未逾法定保存年限或未依法定程序，不得銷毀。 

各機關銷毀檔案，應先制定銷毀計畫及銷毀之檔案目錄，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審

核。  
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銷毀之檔案，必要時，應先經電子儲存，始得銷毀。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三條 公務員於職務移交或離職時，應將其職務上掌管之檔案連同辦理移交，並應保持完

整，不得隱匿、銷毀或藉故遺失。 
前項規定，於民營事業企業機構移轉公營，或公營移轉民營者，均適用之。  

第十四條  私人或團體所有之文件或資料，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者，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得接受捐

贈、受託保管或收購之。  
捐贈前項文件或資料者，得予獎勵，獎勵辦法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私人或團體所有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各機關認為有保存之必要者，得請提供，以

微縮或其他複製方式編為檔案。  
第十六條四 機密檔案之管理方法，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定之。  
  
第三章 應 用 

第十七條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為之，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

絕。  
第十八條  檔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得拒絕前條之申請： 

        一、有關國家機密者。 
        二、有關犯罪資料者。  
        三、有關工商秘密者。 
        四、有關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者。 
        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  
        六、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者。 
        七、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  

第十九條 各機關對於第十七條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其駁回申請者，並應敘明理由。 
第二十條 閱覽或抄錄檔案應於各機關指定之時間、處所為之，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第二十一條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經核准者，各機關得依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標準收取

費用。  

第二十二條 國家檔案至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應用，其有特殊情形者，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期

限。  
     
第四章 罰 則 
第二十三條 違反第五條規定，未經核准將檔案運往國外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前項未遂犯罰之。 
第二十四條 明知不應銷毀之檔案而銷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

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十二條之銷毀程序而銷毀檔案者，亦同。  
違反第十三條之規定者，亦同。  

第二十五條 以第九條微縮或其他方式儲存之紀錄及其複製品，關於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罪

及該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第二十六條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各機關得停止其閱覽或抄錄。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該管

檢察機關偵辦。  
  
第五章 附 則 
第二十七條 本法公布施行後，各機關之檔案管理，與本法及依本法發布之命令規定不相符合

者，各機關應於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調整之。 

第二十八條 公立大專校院及公營事業機構準用本法之規定。受政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其受託事務

範圍內，亦同。  
第二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檔案法施行細則 
中華民國90年12月12日檔案管理局檔秘
字第0002054-1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94年1月3日檔案管理局檔徵字            

第09400000011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105年6月30日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理局檔徵字第10500091433號令
修正第14條之1 

                                                         中華民國109年8月5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理局檔秘字第10900023834B號令修

正部分條文 
第一條 本細則依檔案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所稱管理程序，指依文書處理或機關業務     

相關法令規定，完成核定、發文或辦結之程序。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所稱文字或非文字資料及其附件，指各機

關處理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之各類紀錄資料及其附件，包括各機

關所持有或保管之文書、圖片、紀 錄、照片、錄影（音）、微縮

片、電腦處理資料等，可供聽、讀、閱覽或藉助科技得以閱覽或

理解之文書或物品。 

第三條         各機關管理檔案，應依本法第四條規定，並參照檔案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機關 檔案管理單位及人員配置基準，設置或指定專

責單位或人員。 

第四條         各機關依本法第五條規定，經該管機關核准，將檔案運往國  

外者，應先以微 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並經管理該檔案機關

首長核定。 

         前項檔案如屬永久保存之機關檔案，並應經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 

第五條         各機關依本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將檔案中之器物交有關機

構保管時，應訂定 書面契約或作成紀錄存查。 

第六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款至第七款所定檔案管理作業事項用詞，定     

義如下： 



一、 點收：指檔案管理單位或人員將辦畢歸檔之案件，予 以    

清點受領。 

二、 立案：指就檔案之性質及案情，歸入適當類目，並建立 

簡要案名。 

三、 編目：指就檔案之內容及形式特徵，依檔案編目規範著

錄整理後，製成檔案目錄。  

四、 保管：指將檔案依序整理完竣，以原件裝訂或併採微

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後，分置妥善存放。 

五、 檢調：指機關內或機關間因業務需要，提出檔案借調或

調用申請，由檔案管理人員依權責長官之核定，檢取檔

案提供參閱 。 

六、 清理：指依檔案目錄逐案核對，將逾保存年限之檔案或

已屆移轉年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別辦理銷毀或移轉，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理。  

七、 安全維護：指為維護檔案安全及完整，避免檔案受損、

變質、消滅、失竊、無法讀取及辨識內容等，而採行之

防護及對已受損檔案進行之修護。 

第七條         各機關辦理本法第七條所定檔案點收、保管及檢調作業規

範 ，由檔案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八條 各機關檔案管理單位至少每年應辦理檔案清理一次。 

第九條        各機關設置檔案典藏場所及設備，應參照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之檔案庫房設施基準等相關規定辦理。 

        各機關管理維護檔案，應參照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檔案

保存相關規定，防止蟲、鼠、水、火、煙、光、熱、塵、污、

黴、菌、盜及震等之損壞。 

第十條        各機關依本法第八條規定編製之檔案目錄，應符合檔案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之檔案分類編案規範及檔案編目規範，並每半年依

下列規定，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 中央一、二級機關，均由各該機關送交。 



二、 中央三級以下機關，均層報由上級中央二級機關彙整送

交。 

三、 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及縣（市）議

會，均由各該機關送交。  

四、 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均層報由直轄市政府彙整送

交。  

五、 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及其他各地方機關，均層報由

縣（市）政府彙整送交。 

        前項檔案目錄之送交，於機密檔案目錄，不適用之。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中央一級機關如下：  

一、總統府。 

二、行政院。 

三、立法院。 

四、司法院。 

五、考試院。 

六、監察院。 

七、國家安全會議。 

        第一項檔案目錄之編製及送交，應以電子方式為之；其格式

及實施期程，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彙整之國家檔  

案目錄及機關檔案目 錄，應每半年依下列方式之一公布： 

一、 利用電信網路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二、 刊載於政府出版品。 

三、 提供公開閱覽、抄錄或複製。  

四、 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第十二條         各機關對於本法施行前未屆滿保存年限之檔案，應辦理回   

溯編目建檔。 前項檔案屬永久保存者，應於本法施行後五年內

完成；屬定期保存者，應於本法施行後七年完成。 



第十三條        各機關檔案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

定；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因受贈、受託保管或收購私人或團體所

有珍貴文書認有必要者，亦同：  

一、訂（修）定檔案保存年限區分表，認有必要。 

二、辦理檔案移轉。 

三、辦理檔案銷毀認有必要。 

四、檔案因年代久遠而難以判定其保存年限。 

五、檔案因保存技術變更而有重新檢討保存年限之必要。 

六、其他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就管有之國家檔案，必要時得辦理保存

價值鑑定。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之一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得將國家檔案之管理及應用， 委

託其他機關（構）或民間團 體辦理。 

第十四條        公營事業機構移轉民營者，其永久保存之檔案應移轉檔案

中央主管機關，定期 保存之檔案應報請該機構主管機關處理。 

前項定期保存檔案之管理及應用事項，公營事業機構主管

機關，必要時，得委 託其他機關（構）或民間團體辦理。 

第十四條 之一         機關改制為公營事業機構者，其改制前檔案應移交

該機關之上級主管機關。 

前項檔案之管理及應用事項，該上級主管機關，必

要時，得委任所屬下級機關（構）、委託其他機關

（構）或民間團體辦理。 

第十五條        機關裁撤時，其永久保存之檔案應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定期保存之檔案應 移交上級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機關，或

依規定辦理銷毀。 

機關改組時，其所有檔案應移交至業務承接機關。 

機關部分業務移撥他機關時，其有關之檔案應併同移交。 



第十六條        各機關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請求私人或團體提供資料，應

以書面載明下列事 項： 

一、 請求依據。  

二、 請求目的。  

三、 複製方式。  

四、 授權使用範圍。 

五、 歸還日期。  

第十七條         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以案  

件或案卷為單位。 檔案內容含有本法第十八條各款所定限制應

用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提供之。 

                                 檔案應用，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有使用原件之必要者，

應於申請時記載其事 由。 

第十八條        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者，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 申請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電話、住（居）所、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理人或代表

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理人或 代表

人之姓名、出生 年月日、電話、住（居）所。 

二、 有代理人者，其姓名、出生年月日、電話、住（居）

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意定代理者，並應提出

委任書；如係法定代理者，應敘明其關係。  

三、 檔號、文(編)號、檔案名稱、內容要旨或其他可供查

詢檔號之資訊。 

四、 申請項目。 

五、 申請目的。  

六、 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者，其事由。  

七、 申請日期。 

    前項申請，得以下列方式為之： 

一、 申請書簽章後，得親自持送、郵寄或傳真。 



二、 申請書經申請人以符合電子簽章法第十條規定之憑證

簽署者，以電子文件向各機關指定之資訊系統為之。 

三、 於各機關網站或其他電子設備所建置之電子表單申

請。 

第十九條   各機關對於前條申請案件，認其不合規定程式或資料不全

者，應通知申請人於 七日內補正；屆期不補正或不能補正者，

得駁回其申請。 

                本法第十九條所定之三十日，於前項情形，自申請人補正 

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本法第十九條所定之書面通知，除駁回申請者外，應載明

下列事項： 

一、 核准應用檔案之意旨。 

二、 檔案應用方式、時間及處所。 

三、 檔案應用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  

四、 應攜帶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人依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以電子傳遞方式申請應用

檔案或於申請書上註明電子傳遞位址者，前項通知書，得以電

子傳遞方式為之。 

第二十一條        為推廣檔案應用服務，各機關除設置閱覽、抄錄及複製 

之處所外，並得視業務需要，辦理下列事項： 

一、諮詢服務。  

二、展覽。 

三、研究出版。 

四、其他推廣事項。 

        各機關辦理前項應用服務，應注意維護公共利益及個人

權益。  

第二十二條        因應用檔案知悉之檔案內容 ，應依相關法規保護規定 

使用之。 



第二十三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所定國家檔案之開放應用，應依本法及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之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辦理。 

                             國家檔案因有特殊情形，無法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於

三十年內開放應用者， 原管理該檔案機關得敘明具體事由及

擬延長開放之期限，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報請 行政院核轉立

法院同意。 

                             前項三十年期限之計算，以案卷為單位，並以該檔案文

件產生日最晚者為準。 

第二十四條         各機關檔案管理單位應定期列表，統計歸檔、立案、編

目、保管、檢調應用及 清理等檔案管理情形。 

第二十五條         各機關文書檔案管理資訊化作業，應依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及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六條（刪除） 

第二十七條         中央二級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所屬機關檔

案管理情形，應定期辦 理考評及獎懲。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應對各機關檔案管理作業，實施必要

之輔導、訓練及評鑑；經評鑑績優者，得予獎勵，並公開表

揚。 

第二十八條         本細則自本法施行之日施行。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 12 日檔案管理局

檔秘字第 0002054-7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16 日檔案管理局 
檔應字第 0930004658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檔案管理局 
檔應字第 10200125343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0 日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檔應字第 1070013511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22 日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檔應字第 1080014299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30 日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檔應字第 1110019735B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標準依檔案法第二十一條、政治檔案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及規費法第

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經核准者，依本標準之規定收費。但政治檔

案以外之檔案，於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得依其規定收費。 
第三條 閱覽、抄錄機關檔案，每二小時收取新臺幣二十元；不足二小時，以二

小時計算。  
閱覽、抄錄國家檔案，免收費。 

第四條 複製檔案，依所附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收費，並以機關現有設備製作提

供之。 
民眾自備手機、照相機或攝影機等設備，經機關同意翻拍或攝影檔案

者，依前條規定收取閱覽、抄錄之費用。 
第五條 複製檔案，以電子郵件傳送或電子儲存媒體交付者，檔案格式及電子儲

存媒體耗材費用由機關決定；如另需提供郵寄服務者，其郵遞費以實支

數額計算，每次並加收處理費新臺幣五十元。 
第五條之一 政治檔案中遭逮捕、調查、偵查、起訴、通緝、審判、執行或其他受公

權力侵害之人(以下簡稱檔案當事人)，申請其所涉案件之政治檔案，免

收閱覽、抄錄費用；同一檔案免收一次複製費、耗材費、郵遞費及處理

費。複製方式以紙張黑白列印或電子儲存媒體擇一交付。 
前項檔案當事人死亡時，由其配偶或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各款所定

繼承人申請者，亦同。 
申請人複製國家檔案依本條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

前規定免收之費用，已於一百年七月十四日至一百零二年二月八日之期

間內付費者，得檢具該繳費收據或複製檔案申請退費。 
第六條 本標準所定之規費，其收取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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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修正規定 

服務類型 外觀形式 
複製或 
交付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依原檔案

外觀形式為計價單

位，以新臺幣計價) 
備註 

檔案複製 紙張 

影印機黑

白複印 

B4 尺寸以下 每頁二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色

複印，以左列黑白複製

收費標準五倍計價。 
A3 尺寸 每頁三元 

電子郵件

傳送或電

子儲存媒

體交付 

圖 像 檔 解 析 度

200dpi 以下 
每幅十元 

1.適用依申請需求辦理

數位化者。 
2.檔案格式無法以解析

度辨識者，依左列最

低解析度之收費標準

計價。 
3.利用電子郵件或電子

儲存媒體交付者，應

確保交付檔案之安全

性。 

圖 像 檔 解 析 度

201dpi 以上 
每幅二十五元 

 
 
 
 
 
 
 
檔案複製 

 
 
 
 
 
 
 

照片 

影印機黑

白複印 

B4 尺寸以下 每頁二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色

複印，以左列黑白複製

收費標準五倍計價。 
A3 尺寸 每頁三元 

 
 
電子郵件

傳送或電

子儲存媒

體交付 

圖 像 檔 解 析 度

300dpi 以下 
每幅十五元 1.適用依申請需求辦理

數位化者。 
2.檔案格式無法以解析

度辨識者，依左列最

低解析度之收費標準

計價。 
3.利用電子郵件或電子

儲存媒體交付者，應

確保交付檔案之安全

性。 

 
 
 
圖 像 檔 解 析 度

301dpi 以上 

 
 
 
每幅三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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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型 外觀形式 
複製或 
交付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 (依原檔案

外觀形式為計價單

位，以新臺幣計價) 
備註 

 
 
 
 
 
 
 
 
檔案複製 

 
 
 
 
 
 
 
 

大圖 

 
 
 
 
 
 
 
 
電子郵件

傳送或電

子儲存媒

體交付 

圖像檔解析度 300dpi
以下 

換算成 A3 幅數，每

幅五十元 

1. 適用依申請需求

辦理數位化者。 
2. 大圖係指大於

A3(不含A3)尺寸

以上。 
3. 大圖以 A3 幅數

計價，如不及一

幅以一幅計。 
4. 檔案格式無法以

解析度辨識者，

依左列最低解析

度之收費標準計

價。 
5. 利用電子郵件或

電子儲存媒體交

付者，應確保交

付檔案之安全

性。 

 
 
 
圖像檔解析度 301dpi
以上 

 
 
 
換算成 A3 幅數，每

幅七十元 

 
 
 
 
 
 
 
檔案複製 

 
 
 
 
 
 
 

微縮片 

紙張黑白

列印輸出 

B4 尺寸以下 每頁五元 
  

A3 尺寸 每頁七元 

 
 
 
電子郵件

傳送或電

子儲存媒

體交付 

圖像檔解析度 200dpi
以下 

每幅二十元 1. 適用依申請需求

辦理數位化者。 
2. 檔案格式無法以

解析度辨識者，

依左列最低解析

度之收費標準計

價。 
3. 利用電子郵件或

電子儲存媒體交

付者，應確保交

付檔案之安全

性。 

 
 
圖像檔解析度 201dpi
以上 

 
 
每幅四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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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型 外觀形式 
複製或 
交付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依原檔案外觀形式為

計價單位，以新臺幣計價) 
備註 

檔案複製 錄音帶 

電子郵件

傳送或電

子儲存媒

體交付 

影音檔 (得
採 WAV 或

MP3 等格

式) 

一小時以內每卷二百十元 1.適用依申請需求

辦理數位化者。 
2.利用電子郵件或

電子儲存媒體交

付者，應確保交

付檔案之安全

性。 

二小時以內每卷四百零五元 

三小時以內每卷六百零五元 

超過三小時者，每超過一小時，

每卷加收一百六十元，不足一小

時以一小時計算 

檔案複製 錄影帶 

電子郵件

傳送或電

子儲存媒

體交付 

影音檔 (得
採 MPEG-2
或AVI等格

式) 

一小時以內每卷三百元 1.適用依申請需求

辦理數位化者。 
2.利用電子郵件或

電子儲存媒體交

付者，應確保交

付 檔 案之 安 全

性。 

二小時以內每卷五百元 

三小時以內每卷七百五十元 

超過三小時者，每超過一小時，

每卷加收二百五十元，不足一小

時以一小時計算 

檔案複製 電子檔案 

紙張黑白

列印輸出 

B4 尺寸以

下 每頁二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

為彩色複印，以左

列黑白複製收費

標準五倍計價。 A3 尺寸 每頁三元 

 
 
 
 
電子郵件

傳送或電

子儲存媒

體交付 

圖 像 檔 解

析度 200dpi
以下 

換算成 A4 幅數，每幅二元 
1. 適用已完成數位

化或原生電子形

式之檔案者。 
2. 如不及一幅以一

幅計。 
3. 檔案格式無法以

解析度辨識者，

依左列最低解析

度之收費標準計

價。 
4. 利用電子郵件或

電子儲存媒體交

付者，應確保交

付檔案之安全

性。 

圖 像 檔 解

析度 201dpi
以上 

換算成 A4 幅數，每幅六元 

影音檔 (得
採 WAV、

MP3 、

MPEG-2 或

AVI 等 格

式) 

一小時以內一百五十五元 

二小時以內二百五十五元 

三小時以內三百九十元 

超過三小時者，每超過一小時加

收一百元，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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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型 外觀形式 
複製或 
交付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 (依原檔案

外觀形式為計價單

位，以新臺幣計價) 
備註 

 
 
 
 
 
 
加值使用 

 
 

圖像資料 
電子儲存

媒體交付 
圖像檔解析度 200dpi
以上 

換算成 A4 幅數，每

幅五百十五元 

1. 圖像資料係指紙

質類檔案、攝影

類檔案之數位檔

及原生性電子類

文字影像檔案。 
2. 如屬學術研究或

各級政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間協

助事項，得免徵

使用費。 
3. 如係商業使用，

其使用範圍、期

間與費用由機關

另訂契約。 
4. 電子儲存媒體交

付者，應確保交

付檔案之安全

性。 

 
 
 
 
影音資料 

 
 
 
 
電子儲存

媒體交付 

 
 
 
 
影音檔 (得採 WAV、

MP3、MPEG-2 或 AVI
等格式) 

 
 
 
 
每分鐘二十元 

 

備註： 
加值係指就既有之服務、產品或技術，利用新的方式加以修正，以創造更高的價值，其加值類型包含

檔案展覽、網站加值、教育性加值（如教材、製作歷史影片教學）、影音類加值（如發行影音、VCD、

DVD 及紀錄片等）、出版品（如出版刊物、電子書及寫真立體模型書等）、與活動結合之加值（如檔

案日/週/月、族譜活動）及其他加值（如應用程式軟體、遊戲與動畫、紀念品、桌上遊戲）等。 

 

 

 

 


	檔案法

